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校、院两级学生会组织财务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财务管理制度是学生会各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规范学生会内部管理及经费使用的有效途径，为加强我校学生会组织内部管理，规范学生会财务管理秩序，合理使用活动预算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学生会工作人员须认真执行本制度，经费的使用应厉行节俭，专款专用，避免超支，杜绝挥霍浪费。严禁将经费用于任何个人消费，对经费使用不当的情况，视其情节轻重，采取相应处理措施。
第三条 活动的经费支出要有合理的使用程序。

第二章 学生会经费来源
第四条 学生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形式。 
（一）党、团组织关于学生会活动的专项经费；
（二）社会实践、科技服务创收和社会资助、赞助、募捐等合理收入；
（三）其他合理的经费来源。

第三章 监督体系
第五条 所有经费由校团委统一管理，学生会具体支配，学生会所有支出费用受全体成员监督。
第六条 学生会要建立本组织收支台帐，并指定综合事务部专人管理，每学期末向主席团汇报经费使用管理情况，主席团再报校团委备案。
第七条 本会所有财务账目均按照我校财务制度规范开支，    接受校内相关部门审计。
 
第四章 经费使用
第八条 活动经费报账流程
（一）活动开展前，由学生会执行主席在《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组织活动审批表》中注明详细活动经费预算，并附上详细活动方案，报校团委审批。
（二）活动审批通过后，提前向校团委预支活动经费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在使用预支经费过程中，使用人应要求收款方开具正规发票作为使用依据。发票中需注明物品单价和数量，同时加盖发票专用章，发票抬头须为“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”，税号为“124400007341228164”。报账时发票背面应注明详细用途（活动名称）、经手人姓名、班级、学号、银行卡号等信息。否则，发票视为无效。
第九条 日常开支报销流程
（一）学生会各部门正常运转的过程中，在经校团委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合理编制日常经费预算，报校团委审批通过后方可开支。
（二）日常开支由学生会执行主席于每个月底收集一次报销发票交校团委，发票要求与本制度第九条一致。
第十条 报账中遇到特殊情况处理方法
（一）特殊情况无法出具凭证或凭证存在疑问时，由学生会相关部门暂时保管报销凭证，报学生会主席团共同讨论后报校团委处理。
（二）学生会主席团以及校团委对记载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有权给予退回，并要求更正、补充，不按要求办理的，不予报销。资金运用不合理的，只报销其中合理部分。
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一条 无论何种原因，学生会工作人员出现经济问题都将严肃处理。
第十二条 本财务制度接受校团委及学生会各部门的匹配、建议和监督。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最终解释权归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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